
“每只宠物犬都有自己的档案，都
打了疫苗，植入芯片；小区随处设立宠
物拾便盒，像遛狗不牵绳、排便不清理
这种不文明行为，在我们社区见不着。”
作为文明养犬成果显著的社区之一，江
北区洪塘街道望江社区的经验或许值
得借鉴，社区党支部书记吕琴一直在探
索“人宠友好社区”模式。

望江社区成立于2020年 8月，是
一个年轻社区，辖区住户4055户，其中
有200多户养犬家庭。曾经，这里也因
为养宠而引发过环境卫生、邻里矛盾等
问题，让吕琴十分苦恼。“难，但还是要
干”。社区成立初期就推出“一事一议”
制度，将文明养狗列入社区文明公约，
开展养犬信息普查工作，建立社区犬只
信息资料库，通过入户调查、线上发放
问卷等方式，了解社区居民养犬状况、
诉求。

“我们社区还自觉发起成立了‘爱
宠联盟’，组织成员主要是养宠人士。”
吕琴介绍，每个热心公益的居民自主参
与文明养犬的宣传工作中，扩大社区宣
传力度，增进社区居民对文明养犬的认
识，提升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实
现让群众自觉，让规矩‘说话’。”

同时，社区将流浪猫狗治理作为文

明养宠的重要环节。在社会组织“宠
信”指导下，实施从投喂到抓捕、绝育，
再到认领一条龙服务，形成良好的“养
宠闭环”。社区还设立流浪猫进食点和
宠物便便箱，在明显处设立“五要五不
要”文明养宠宣传牌，并由爱宠联盟对
宠物狗进行“一狗一档”有效管理，并对
流浪猫狗统一接种疫苗、进行绝育。

“社区定期开展‘领养代替购买’的
主题活动，从2022年至今，已经有50
多只流浪猫狗完成绝育，部分流浪猫狗
被认养，另一部分绝育猫放归，用于治
理鼠患。”吕琴介绍。

问及文明养宠资金来源时，吕琴介
绍，2022年8月，望江社区成立了江北
区首个红色共富主题的社区基金——

“望见幸福红色基金”，截至目前，望见
幸福红色基金已累计募集善款15万
元，用于20多个项目。其中，针对文明
养宠推出的“它视界项目”，已收到各类
爱心款项约1万元左右。

“文明养犬不仅需要爱心也需要经
济实力，像绝育、硬件设施方面需持续投
入，在执行过程中难免捉襟见肘，而‘共
富基金’就像颗定心丸，能够及时补缺。”
吕琴介绍，从刚性约束到精准服务，才能
够实现文明养犬工作提档升级。

■“文明养狗”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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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宠物可以
调剂人的情感，增
添生活乐趣。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
“汪星人”“喵星
人”正成为居民家
中不可或缺的“家
庭 成 员”。 连 日
来，记者蹲点调查
发现，在大部分养
狗人保持文明养
狗习惯的同时，仍
时有宠物伤人、排
泄物污染环境、叫
声扰民等不文明
养狗行为发生，给
居民的日常生活
带来了许多不良
影响。

那么，有关部
门在执法过程中，
最常遇到的是哪
些养狗问题，又是
如何处理的？宁
波一些社区有没
有先进的文明养
狗管理经验可供
借鉴呢？

文明养宠成自觉

法律释疑：
宠物伤人应由谁负责？

犬只伤人后的责任应该由谁来
承担？记者请宁海县人民法院法官
助理王轩进行了详解。

宠物未拴绳伤人

法官解答：如果受害人并无挑
逗等主观行为，即宠物的咬人行为
与受害人无关，应由宠物主人承担
责任；如果受害人故意采用拍打、引
诱等方式逗弄宠物，宠物咬人行为
系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应由宠物
主人担责，但可以视情况减轻责任。

第三人过错致宠物伤人

法官解答：第三人挑逗宠物，
导致宠物咬伤受害人，由宠物主人
或者实施过错行为的第三人承担
侵权责任。受害人向第三人或宠
物主人请求赔偿时，第三人不得以
自己不是宠物主人为由拒绝承担
责任，宠物主人也不得以自己无过
错为由拒绝承担责任。宠物主人
担责后，可以向实施过错行为的第
三人进行追偿。

烈性犬等危险动物伤人

法官解答：烈性犬比其他普通
犬只危险性更高，法律对烈性犬伤
人问题采取了“绝对无过错责任”归
责原则，即无论受害人是否有过失
或者故意行为，只要被烈性犬造成
损害，就无条件由宠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如果烈性犬把他人咬伤严重，
还可能涉及刑事处罚。因此在饲
养犬只时，要提前查询所在地区的
养犬规定和禁养犬种名录，以免发
生违反规定饲养烈性犬和大型犬的
情况。

流浪犬只伤人

法官解答：如果能通过动物身
上的身份牌或者寻宠启事等方式，
确定动物有主人并且能找到动物
主人的，由动物原主人承担侵权
责任。如果动物无主人，但有爱
心人士定期饲养，由饲养人承担侵
权责任。
记者 朱琳 袁先鸣 林微微 文/摄

为向周边居民持续渗透文明养犬
意识，构筑人犬和谐的宜居环境，有关
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又是怎么做的？

2020年6月，《宁波市养犬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条例
明确，应当建立由公安、综合行政执法
（城市管理）、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
卫生健康、住建、财政、发展和改革、教
育、自然资源规划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养
犬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协商解决养
犬管理中有关重大问题。

其中，公安机关是养犬管理工作的
主管部门，负责犬只扰民伤人事件处
置、重点管理区内犬只准养登记等工
作，查处条例规定的相关违法行为。

综合行政执法（城市管理）部门负
责犬只收容留检、重点管理区内流浪犬
只捕捉和犬只破坏公共场所市容环境
卫生行为管理等工作，查处条例中规定
的相关违法行为。

“我们目前主要遇到的问题是，养
犬人不及时清理粪便带来的破坏公共
场所环境卫生行为。”据鄞州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年初至

9月底，鄞州办理案件717起，行政处罚
金额15560元。

据了解，为规范养犬人文明行为，
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主要从宣传、
联合开展执法工作、及时响应群众的
投诉举报等方面展开。除日常联合社
区、物业常态性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
动外，还会定期与公安一起联合执法，
主要内容涉及重点管理区内犬只佩戴
有效犬牌；犬只外出牵绳、大型犬佩戴
嘴套；不带犬只进入禁止携犬进入的
场地；及时清理粪便等方面，全面加强
养犬管理工作，营造文明、良好、安全
的养犬氛围。

而在流浪犬只管理方面，以北仑为
例，北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设立了
北仑犬类收容留检所，作为全市唯一一
家由政府主导的向社会开放流浪犬领
养服务的机构，负责接收、检验和饲养
流浪、没收的犬只。

根据北仑区犬只收容留检制度，流
浪犬在被收容后将会进行隔离检疫、医
疗、绝育等程序，检疫合格的狗狗就可
以成为待领养的一员。

多部门协同 助力文明养犬

文明养犬 这个社区“让规矩说话”

““人宠友好社区人宠友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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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少小区设有文明养宠提示牌如今不少小区设有文明养宠提示牌。。

姚江北岸滨水绿道，陈女士牵着狗绳遛狗。

海曙区段塘街道南苑街
附近，居民牵绳遛狗。


